
附件 2 

医疗质控管理视频会议系统项目 
招标书 

1、项目背景： 

本市对质控中心的管理逐步走向精细化、全程化。为进一步完善

本市医疗质控管理联络体系，提高工作效率。上海市医疗质量控制管

理事务中心经慎重考虑并进行相关研究后，拟在原质控中心信息化建

设项目基础上，启动医疗质控管理视频会议系统的建设。 

通过视频会议系统，便于应急事务的处理，进行各种各样的会议，

便于实时培训，便于现场实时信息的传递，及时商讨决策、及时贯彻

上级重要指示、及时取得重要信息等。现对该项目进行招标。 

2、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招标时间：2017 年 10 月 11 日-10 月 20 日 

3、招标要求： 

   综合要求：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相应的经营范围，且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2) 有为会议提供项目策划、设计、执行的服务经验和综合服务能力 

3)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4)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5)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 

   项目要求： 

计划建设一套高清视频会议系统，涉及核心机房、1个高清硬件

视讯会场及 57 套视讯软终端；设计采用软硬件终端结合的形式。视



频会议系统采用分布式一体化架构，以主会场，若干个分支为节点，

形成统一的视频会议系统，进行整个会议的召开。 

日常会议：利用系统，事务中心与各质控中心定期、不定期、

随即召开各种例行会议等，传达工作部署，组织学习讨论。各与会者

只需在分会场，或通过手机电话等传统的通讯方式，即可以加入会议，

节省会议开支，提高沟通效率，以最快的速度传达会议精神。 

应急指挥：利用系统操作快捷，随时可以进行多点视频会话的

特点，在发生紧急事务需要协调处理时，第一时间利用系统召集各有

关质控中心参加协调讨论，做好相应的部署,。  

数据讨论：远程培训交流。利用系统，可以进行数据的共享和

讨论，如电子表格的共享和讨论，Word 文档的协同讨论等，同时进

行实时的语音和视频对话。  

中心机房 

在中心机房配置一台视频会议终端，负责所有会议的音视频码流

交换和控制。 

主会场 

会场部署高清分辨率液晶屏。带宽接入，可进行点对点会议，也

可自主召开多点会议。 

分会场 

分会场部署软件客户端，在 iOS、Android 平台、Windows 及 MAC

系统上的视讯软件。可通过以太网、Wi-Fi 接入，安装配置简单，经

济、快捷，方便用户随时随地入会。可安装在 Windows 或 MAC 系统上，



除了摄像头需要自备，不需要额外设备投资，同时支持发起点对点视

音频呼叫。 

建立视频会议系统使得办公效率，培训效果得到提升，通过配置

录播服务器的方式，使得一些重要的会议文件记录保存下来，便于日

后人员的再学习或因某种原因没有参与会议的人员重温。可以将会议

中的视频、音频信号和计算机动态屏幕信号进行一体化的同步录制、

直播和点播，对于全面记录会议、教学、培训的实况提供方便。 

 

4、投标方式和要求： 

本次招标按照以上项目招标。本市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企

业，有与招标项目相符合的经营范围，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

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均可报名。报名时请填写投标书并提交以下资

料(复印件需加盖公司公章)： 

  (1) 营业执照（年检合格）、组织机构代码（年检合格）、税务登

记证复印件（如三证合一只需提供新版营业执照） 

(2) 单位介绍信，授权代表身份证明； 

    (3) 投标服务承诺书； 

  (4) 相应的业绩证明（近几年内的成功实例）； 

  (5) 投标单位简介，拟负责本项目的设计师/工程师简介及业绩； 

  (6) 项目收费报价书 

5、招标报名日期： 

  2017 年 10 月 11 日 9：00 -2017 年 10 月 20 日 17：00。 

6、报名方式： 

请以电子 PDF 文件方式发送。 

  联系人：张鶤、陈晔 

    联系地址：本市巨鹿路 807 号 上海市医院协会 

联系电话：021-54031886 



    Email: sh.yyxh@163.com 

7、评审方式： 

1) 开标：  

收标截止日后七个工作日内开标，初审后所有不符合要求的投标

书将作为废标处理。  

2) 评标：  

    开标后，在上海市医院协会进行评标（具体时间待定）。先由投

标方讲标，然后由评审人员提问，最后进行比较，综合评估。届时另

行通知。 

3) 保密：  

     开标后直至中标公布之前，所有有关标书的初审、评估、比较

等内容不得透露给任何投标方或其他与评标、定标无关的第三者。任

何投标方在中标公布之前均不得与招标方联系询问评估情况及其他

内容，投标方任何试图影响招标方公正评标的行为都将导致其标书作

废标处理。  

 

上海市医院协会 

2017 年 10 月 9 日 


